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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增资收购意向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增资收购意向性协议》仅为意向性投资协议，本次收购事项目前正

在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及审计，双方将根据相关结果进一步协商洽谈增资收购的具

体事宜，并存在最终结果与意向性协议存在差异的可能。公司将根据磋商情况及

项目进展情况，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因此，本次收购最终

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增资收购方案存在调整的可能。 

2、本次增资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增资收购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用

自有资金对泰州锋陵特种电站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陵特电”）增资 1,400

万元，持有锋陵特电增资后的 70%股权。公司与锋陵特电的原股东签署了《增资

收购意向性协议》，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州锋陵特种电站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住所： 泰州市经济开发区永定西路501号 

注册资本：58,091,103.79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柴（汽）油发电机组、联合收割机及其零配件，销售卡



 

车装柴（汽）油发电机组、卡车、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锋陵特电的主营业务主要为军方生产供应柴（汽）油发电机组，拥有三级保

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

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罗俊，身份证号码：321020196611 ******。 

锋陵特电现有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意向性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方式：罗俊通过向本公司转让所持锋陵特电的部分股权，同时，双

方按股权转让后各方所持锋陵特电的股权比例同比例对锋陵特电进行增资，以实

现本公司对锋陵特电的收购。 

2、股权转让比例及价格：双方约定, 罗俊将向本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锋陵

特电 70%股份，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0 元。 

3、对锋陵特电增资：为确保锋陵特电的正常业务运转，双方约定，在股份

转让同时，双方以股份比例向锋陵特电进行等比例增资，增资总金额约为 2,000

万元。双方商定，在完成审计及尽职调查，且就有关具体事项协商一致后签订正

式协议，按照双方的约定进行股权交割变更及办理转款增资手续。 

 

四、本次增资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成立江苏金通灵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来，快速推进高亚音速无人靶机

的研发，并积极准备申请军工资质。同时，考虑到自行申请认证军工资质的周期

较长，公司拟通过收购拥有军工资质的企业，实现无人靶机尽快进入军工市场。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涉及军工的无人机、高端流体机械等产品的组装、

集成、销售等业务注入到锋陵特电，借助锋陵特电的军工资质及其原有的柴（汽）



 

油发电机组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积累，将重振现有发电机组业务，在巩固并保持

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扩展，积极开拓无人机、高端流体机械等产品的军

工市场，打造军工业务平台。 

 

五、其他事项 

1、本《增资收购意向性协议》的签署，是表达双方对投资的意愿及初步商

洽的结果，为意向性投资协议，正式实施尚需根据审计结果等进一步协商谈判。

因此, 该投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收购事项需在公司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3、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双方后续正式投资协议的签署及项目的进展

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增资收购意向性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六年一月七日 




